
联合惩治切中电信诈骗“七寸”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新规 12 月 1 日起施行

  联合惩治切中电信诈骗“七寸”

  虚假购物、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领导熟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

数量上升最快的刑事案件类型。

  自 12 月 1 日起，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以下简称

《惩戒办法》）施行。被惩戒对象会在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三方面面临惩戒措施。

  坚持过惩相当原则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郑翔介绍说，作为非接触性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有庞大的支撑电信网络诈骗违法活动的黑灰产从业者，通

过出租出售电话卡和银行账户、贩卖个人信息、推广引流、程序开发、“跑分”洗

钱等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帮助。

  “除诈骗手法多变、技术对抗升级、作案窝点转移境外等原因外，犯罪团伙能

够通过购买、租用、借用等方式源源不断获取他人名下的电话卡、物联网卡、短信

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等作案工具，也是此类犯罪多发的重要原

因。”郑翔说。

  根据《惩戒办法》的规定，单位、个人和相关组织者非法买卖、出租、出借互

联网账号三个或三次以上，或向三个以上的对象非法买卖、出租、出借互联网账号

的，即可被认定为惩戒对象。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适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惩戒期限为三年；经设区的市级以

上公安机关认定具有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

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

个人或相关组织者，适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以及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惩戒期限为两年，《惩戒办法》明确对不同惩戒对象实行不同种类的惩戒，体

现过惩相当。



  “《惩戒办法》是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贯彻实施的重要配套文件，也是在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两周年之际，进一步推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工作向纵

深发展的重要举措。”郑翔说。

  《惩戒办法》还提出，要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后，责任主体

相关信息将被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近年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续加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截至

目前，该平台已经归集超过 1.8 亿经营主体的超过 780 亿条信用信息，成为信用信

息归集共享的总枢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副司长邢晓

东说。

  构建长效监督体系

  《惩戒办法》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电信网络惩戒措施。如何对被惩戒对象使用

电信服务和互联网应用进行惩戒？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刘伯超

介绍说，具体来讲，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公安机关的惩戒名单后，会依据职责组织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依法依规对被惩戒对象（包括单位和个人）实

施惩戒。惩戒范围包括被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物联网卡、电信线路、短信端口

等电信业务，以及存在涉诈风险的互联网账号功能及业务等。

  “惩戒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存量业务的使用，二是

不得为被惩戒对象办理新业务。”刘伯超表示，这些惩戒措施，“惩”只是手段，

“戒”才是目的。一方面提高被惩戒对象的违法成本，在信息通信行业对被惩戒对

象形成强大约束，促使被惩戒对象自身“戒除”失信行为，有效防范更多违法行为

的发生，另一方面能够对社会产生警示、震慑效应，引导各类主体合法合规使用电

信及互联网业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最终，通过与其他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各司

其职、形成合力，推动构建“一处违法，多处受限”的长效监督体系，更好地服务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

  刘伯超强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严格按照“依法依规、过惩相当”的原则，采

取必要举措保障被惩戒对象的合法权益。在确定惩戒范围时，严格遵照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的相关规定；在惩戒期内，会为被惩戒对象保留一张名下非涉案电话卡。



  “这个非涉案电话卡可以绑定被惩戒对象名下互联网账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充分保障被惩戒对象的知情权，配合公安机关在惩戒通知书中向被惩戒对象明确告

知相关权利和沟通渠道。工信部门将会同公安机关建立申诉救济机制，明确申诉受

理、流转及处理流程，协同公安机关审慎做好相关工作，确保相关投诉、申诉得到

及时有效处理。”刘伯超说。

  研判账户涉诈风险

  据邢晓东介绍，按照《惩戒办法》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

门依法依规采取信用惩戒措施，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非法买卖、出租、出借、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

代理关系开立电话卡、物联网卡、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

联网账号，不要参与帮助诈骗分子架设呼叫转接设备、推广引流、转移涉诈资金等

违法犯罪行为，防范被不法分子利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在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治理过程中如何统筹风险防控

与优化服务？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表示，中国人民银行高度重视

“资金链”精准治理工作，指导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统筹做好涉诈风险防控和优化

服务工作。

  “我们配合公安机关精准研判账户涉诈风险，不采取‘一刀切’风险防范措施。

健全风险防范体系，指导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严格履行实施风险防范措施的告知义

务，健全评估和动态优化调整机制。加强技防建设，指导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应用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持续提升风险防范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畅通

群众申诉救济渠道，指导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及时受理并处置群众异议申诉，做好

解释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支付服务水平。”杨青说。

  杨青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不要向他人出售、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

账户、支付账户等，不要向他人提供自己的收款码用于接收、转移不明来历资金，

不要为他人提供网上银行 U盾、动态验证码等实名核验帮助，有效防范被不法分子

利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共同构建‘识诈反诈’社会网。”（记者 张晨）

（来源：法治日报，转引自：新华网，网址：http://www.news.cn/20241212/0b4b65190922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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